
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

111年度擬偵字第2號

被 j 張 俊 宏 男 65歲 （民國45年7月29日生）

國民身分證統一、編號:D100937239號 

住臺南市中西區建安街2號 

居臺南市大内區石湖里新磨子89之1

篇 戀

上列被告因殺人等案件，業經偵查終結，認應提起公訴，茲將犯 

— 罪—事—實及雜法條分敘-如-不―:一 

犯 罪 事 實 :

; 、張俊宏是住在衛生福利部善化醫院大内分院（臺南市大内區 

^ 名湖里新厝子89之1號 ，以下都以「大内分院」來稱呼）2樓

M 護娌之家的病患，也是這個叙磕之家裡面唯一真有自主行動

。 、能力的病患，他因為長期受到直腸惡性腫瘤合併膀胱轉移、

， 膽囊M 石 、慢性阻塞性肺瀹、心臟節律不整等義病所困擾，

， 於是產生厭世的情緒。張俊宏於民國110年10月23曰凌晨，

又因病情多次拉肚子而心v情不好，擊然明知道大内分院2樓 

北側、4樓分別是護理之家、精神科病房」都住有病患及值 

班護理人員，屬於肴人在内的建築物，而宜這些地方放有衛 

1 威 、床單、衣服等容易燃的物品，若點火焚燒這些容易 

被點燃的物品，將導致k 勢迅速蔓延至建築物各樓層，進而 

:會繞燬該楝建築物，丑張俊宏因爲自已就是護理之家的病 

患 ，也非常清楚當祷護瑄乏家内住有數十位年邁久病;、長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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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輿2名越南籍的外籍看護在負責照護遠些病患，如果在眾 

人都還在熟_ 的凌晨時分，在護理之家内放火，則火勢所引 

起之濃煃、.高溫及火焰，非常有苛能造成那些無自主行動能 

力的病患、值班的護理人員、外籍看護及4樓精神料病房的 

病患及值班護理人員都遭濃煙嗆傷、窒息或被火焰繞灼死



亡 ，卻仍然決定以放火的方式來抒發自己厭世的不滿情緒， 

即便當時大内分院内的人員會因此死傷也無所謂，於是張俊 

宏在110年10月2 3日凌晨3時6分左右，步行走出護理之家病 

房 ，:自行乘坐輪椅到2樓南側婦產科，在凌晨3時7分左右先 

轉進婦產科護理站，將身上的尿袋拔除丟在地上，以打火機 

「 點燃衛生紙後丟入婦產科護理站櫃臺南侧的桌子下，再於凌 

晨3時26分左右，將輪椅優置在婦產科護理站北侧哺乳室走 

道 ，走到大内分院2樓西南側的產房，將自己上衣脫掉後與 

產房内的床單一起以打火機點燃，並丟人庫房肉堆放床單、 

病患衣服等易燃物品的地方，.用這樣的方式自產房東側引燃 

火勢，張俊宏看到火勢及濃煙都已經引發，隨即在凌晨3時 

; 2 7 分左右，自己從婦產科西南侧的安全門下樓，再從急診室 

:旁的侧:f 1逃籬醫院：，並舞當時身上穿的黑色運動短褲脫下 

來 ，連同短褲口袋内用來:放火使用的打火機1個广起棄置在 

大内分院後方蓄水池堤岸處後，自己全身赤裸著躲藏在大内 

分院後方廢棄空屋的:3樓 。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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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 、張俊宏放大後，火勢迅速從婦產科護理站櫃檯及產房内開始 

霞燒，一時間醫院内到處是濃煙，當時同樣住於護理之家的 

:病患吳宏偉雖然有在病床上聞到燒焦味，並具自备奮力的爬 

上輪掎，前往燒焦味的来源查看，也有嘗試拿滅火器去撲滅 

婦產科護理站櫃檯内的火勢，並且乘坐輪椅拿滅火器前往大 

内分院2樓西南側的產房想要撲滅火勢，但因為當時欠勢跟 

濃煙實在太大，吳宏偉最後還是被濃煙嗆傷而昏倒在護理之 

家束北侧的護理站附近，而當晚值夜班的護理人員曾怡如、 

、夜間外籍看護黎氏香梅、陳氏清心及剛好留宿於護琿冬家護 

理人員毛思婷等4人發現火勢後，立刻協助護理之家的病患 

。 撤離現場，而寒理之家的病患鄭白（癱療無法孑枣行動）則 

於凌晨3時29分左右’用手機向曇南市政府消防局聲災救護 

指揮中心報寒，臺南,市政府消防局據報後年即派遣轉區第三



救災救護大隊、大内分隊及附近地區的分隊備勤人員趕母J見 

場滅火搶教，随即於護理之家救出68名無自:主行動能力而受 

火勢濃煙嗆傷的病患，並全數緊急送醫急救，但仍:然有丁恩 

水等13名病患，因為經歷火炎導致；氧化碳中毒、呼吸性衰 

竭 、窒息而不治死亡（死者的資料詳如附表所記载的内 

容 ) ，並於4樓#神科病房疏散45名病患，消防人員最後在 

同 天 凌 農 4時16分左右許撲滅火勢，而火勢的延繞雖然造

成2樓婦產料西南側盖：房内所•有物品燒損、輕鋼架天花板因

麟 」二高—溫秦燒到-游塌―、一石夕_酸鈣板散-落一善

幾炎感秦裂友多處凹洞，但是大内分院建築物之主要構成部 

分 酵 是 樑 、柱 、屋頂及支撐壁等鋼筋混凝土結構都沒t  

隹 氣 ，所以建築物的主要結構體還沒有喪失政用〃 :::v 

後東本署檢察官據報前往現場，指揮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善化

分局偵查隊、會同内政鄭消防著、臺南市政府消防局等單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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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 行 勘 驗 、荒 證 ，陸續比對住 f完的病患傷亡與送醫情況，過
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 . . .  ! •：

濾各樓層、區塊監視# 錄影畫面後，發現張俊宏於案發後失

聯 ，形跡十分可疑，立即指揮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善_ 分局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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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隊至大内分院附近進行搜索，最後在110年10月23日下午2 

時左右，在大内分院後方廢棄空屋内的3樓發現張後宏，當 

時張俊宏全身赤裸，手腳也有明顯遭煙燻的情況，張俊宏因 

為知道自己犯下的放火、殺人行徑會被警方發覺已經是無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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避免的事，當卞就立刻向警察坦承有犯下放火、教人的事， 

因而遭到警方逮捕，警方並在大内分院後方蓄水池堤岸處， 

查扣到張俊宏所丟棄之黑色運動短褲1條及置於口袋内角來

放火使用之打火機1個 。

案經本署檢察官指揮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善化分局偵辦。

所犯法條： ： ：

被告張俊宏上開行為鵷犯刑法第173條第3項 、第1項之放火 

燒燬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未遂罪嫌友刑法第271條第1項殺人



罪 嫌 。被告以 r 個放火行為石同;時犯上弭2罪 ，為想像競合

犯 ，應依刑法第55俺規衰

罪處斷。 ； _

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51 ̂ 無  

此 致

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丨 ；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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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所犯法條：

刑法第173條 ____

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或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、礦坑 

車 、電車或其他供水、陸 、空公眾運輸之舟、車 、航空機者 

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。

失火燒徴前項之物者，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一萬五千元 

以下罰金。

火

處

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預備犯第一項之罪者，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九千元以下

罰金。

刑法第271條

殺人者，處死刑、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。

前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預備犯第一項之罪者，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附表

編號 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曰 死亡時間

1 丁恩水 男 52年6月28日 110年10月23日5時58分



2 陳林曉蓮
. . . •  . • • .

女 46年3月21日 110年10月23日6時10分
: : . . . . . .

3 痛鄭玉華
. . . . A  :

2 5 ^ 1^15 0 110年10月23曰5錢47會

4 賴志添 男久 55牟10月1曰
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 : ..

110糸10月23曰5薄47分

女 53年5月11曰 110顧 0■ ㈣疆 35分
• . . .  : . . . . 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 •

6 33篇月 8曰 110年10月23曰5哮44感

7 .長 31嘉7月12曰
： . . .  . . . . . .  ... •

110滅 0顧 3日 5_5备
. . . . • .  • . . . . . . . .  . ： ... : ••

:8:::::::::::姜 :_霄 男 ^ 5薩顏旗曰 110革10月23顧日_9谷

r ：~7曹宗倉 : ―厂男: 37 苹 7WT3—百
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

TI丽 糊 23曰3择羽分

10 黃柏:
. . . . . . . .

男 37観 力 31日 110腾 a胸 3曰3蛘29务
一

11 :：賴 木 : : 男 48年7月24白 110牟10另23日3^29分

12 賴 富 鼻 女 2_5粗 6曰 : 110犧0月豫日4_ 8¥

13 m M 女 35牟6月28曰
. . . . . . . . . . . .

110年10月2隊 5時許




